附件

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有关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以下简称“大病保险”）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国办发〔2015〕57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5〕32 号）《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达市府办规〔2022〕1号）和国省有关大病保险规范管理工作要求，现就规范完善我市大病保险政策，提升保障功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科学确定筹资水平
我市大病保险资金从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中列支，参保人员个人不缴费，划拨比例按照上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的 6%左右确定。具体筹资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医保筹资标准、大病保险保障水平等因素，通过统一公开招标确定。
二、规范明确支付范围
大病保险支付范围与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保持一致。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和门诊特殊疾病费用，经基本医保支付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按规定纳入大病保险起付线计算及支付范围。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异地就医降比例自付费用、超限价自付费用以及按基本医保政策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医疗费用暂不纳入大病保险起付线计算及支付范围。基本医保乙类先行自付费用按一定比例纳入大病保险起付线计算及支付范围。
三、合理设置待遇标准
（一）起付标准。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原则上按我市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确定，起付标准按年度累计计算。一个自然年度的结算以出院时间为准。对参加居民医保的特困人员、孤儿、低保对象，起付标准降低50%。每一年度末，市医保局、市财政局根据统计部门最新公布的达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调整下一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
（二）支付比例。一个自然年度内，符合大病保险支付范围的费用，扣除起付标准后分段累进支付，0 至 5万元（含）按 60%支付，5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含）按 70%支付，10 万元以上按 80%支付。对参加居民医保的特困人员、孤儿、低保对象，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三）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30 万元/人 ·年。
（四）乙类先行自付费用纳入比例。基本医保乙类先行自付费用 2026 年起按50%计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市医保局、市财政局根据基金运行情况适时调整纳入比例。
四、稳步优化承办机制
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确定承办大病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机构，医保经办机构与中标商业保险机构签署承办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大病保险合作期限为3年，在大病保险合作期限内，保险合同一年一签，合同内容需要调整的，应严格规范调整程序。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居民大病保险获得的保费实行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保证偿付能力。要切实加强管理，控制风险，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加快结算速度，依规及时、足额向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医保部门要完善对承办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机构的考核评估机制，大病保险资金划拨要与考核评估结果挂钩，对于考核达到标准的按进度分批次拨付、按年足额清算。
五、提高管理服务能力
（一）提升经办管理服务。大病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耗材目录等管理，按照我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和商业保险承办机构要建立健全大病保险业务、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优化经办服务流程，提升经办服务效能。
（二）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完善因病致贫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建立资金运行监测预警机制和高额医疗费用监测机制，对久治不愈的困难群众给予特别关注和关心，加强对罹患重特大疾病困难群众诊疗情况和费用负担的预警监测。
（三）保障基金安全稳定运行。严格落实对连续参保和零报销人员的大病保险待遇激励举措。持续深化DRG支付方式改革，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多措并举开展监督检查，利用智能监管、追溯码、三医联动、跨区域协作等强化监管，保障基金安全。
[bookmark: ContentEnd]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既往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施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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